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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攻读浙江财经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代码：671       科目名称：法学综合一（B 卷） 

答案请写答题纸上 

一、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32 分） 

1、法律概念 
2、法律部门 
3、法律事件 
4、行为能力 
5、法的溯及力 
6、公民获得救济的权利 

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8、诉讼中止 

二、简答（每题 6 分，共 48 分） 

1、简述法的局限性 
2、简述法律原则的功能 
3、简述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的原则 
4、简述权利与义务的分类 
5、简述司法的原则 
6、简述我国国家主席的主要职权 

7、简述公民在宪法关系中的地位 

8、简述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之间的区别 

三、论述（每题 10 分，共 40 分） 

1、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2、论述法的基本特点 
3、试论宪法实施评价的标准 

4、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否应当设置第三审制度 

四、材料分析（共 20 分） 

材料：反观辛普森案的诉讼过程，当警方怀疑系辛普森作案准备对他逮捕时，就

通知了他的律师，之后又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为他辩护；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辛普

森始终保持着沉默，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律师团都不承担证明他无罪的举证责任，相反

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责任由发动起诉的控方承担；为此，他们准备了上千件的证据，其中

在案发后最初赶到现场收集证据的若干名警察作为控方证人都一一出庭作证，并接受辩

方律师的交叉询问；作为决定本案命运的主审法官和陪审团，则完全站在控辩以外第三

方的立场上，倾听双方的发言，分析双方的证据，特别是 12 位陪审团成员，是随机从 304
名候选人中按照既定规则产生出来的，没有特殊的背景，没有显赫的地位，都来自最基

层的社会，与控辩双方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并且都是法律外行，在连续长达 258 天的

法庭审理中，中断与外界的联系，一言不发，面无表情，最后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和“排
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凭着他们的“天地良心”作出一致裁决：“奥伦多·詹姆士·辛普

森无罪”。  
要求：结合本材料，分析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区别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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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题（10 分） 
乙县法院 9月 25 日受理李某（甲市 A 区居住）诉魏某（甲市乙县居住）案件。同年

10 月 20 日，�魏某因犯罪被逮捕。�乙县法院以“本案被告已被监禁，应由原告所在地法

院管辖”为由，于同年 10 月 26 日将案件移送甲市 A 区法院。A 区法院接到乙县法院移送

的案件后，认为乙县法院受理案件在先，又将该案件移送回乙县法院。 

①乙县法院移送案件的行为是否正确？为什么？（3 分）  

②A 区法院移送案件的行为是否正确？为什么？ （3 分） 

③乙县法院与 A 区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如何解决？为什么？（4 分） 

 
 
 
 
 
 
 
 
 
 
 
 
 
 
 
 
 
 
 
 
 
 
 
 
 
 
 
 
 
 
 

 

 


